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函 
機關地址：臺北市光復南路 116 巷 18 號 

聯絡方式：萬素華 02–27718121 轉 1113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年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局接字第 09930004442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說明四 

主旨：各機關修繕國有或私有之土地改良物、房屋建築改良

物及組合財產之帳務處理方式，請  查照並轉知所

屬。 

說明： 

一、依據財政部交下行政院主計處 99年 3月 30 日處會二

字第 0990001845 號函、98 年 11 月 3 日處會三字第

09980006508 號函及財政部 98 年 5 月 26 日「研商本

部辦理 97 年度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機關

反映產籍管理相關疑義」會議決議辦理。 

二、各機關修繕國有或私有之土地改良物、房屋建築改良

物之帳務處理： 

(一)各機關資本性維護及修繕費用之編列，僅限於該等

財產所有之機關。各機關應依此原則辦理相關修繕

或增建經費預算之編列及執行，並辦理相關帳務處

理，至其修繕金額，如屬一般修繕只能使財產保持

正常可用狀態，不能延長其耐用年限，列為當年度

經費支出；大修則可延長耐用年限或增加服務潛

能，故須增列財產原值。 

(二)業權型基金（營業基金及作業基金）預算支出辦理

代管資產維護及裝修之帳務處理，前經行政院主計

處 93 年 1 月 30 日召開研商有關基金預算支出辦理

公務財產維修及特種基金使用公務財產需否列為基

金之「代管資產」與應否計提折舊等帳務處理事宜

 



會議結論略以，因基金並未擁有是項代管資產之所

有權，應依修繕性質以當年度費用或遞延費用科目

列帳，另可增加財產價值者，財產管理單位應於財

產卡備註欄登載大修列支情形。 

(三)政事型基金預算經費辦理代管資產維護等支出，應

以符合基金設置目的及基金用途為限，且應採當期

財務資源流量觀點辦理會計事務處理，至財產帳之

處理，因基金並未擁有是項代管資產之所有權，應

依修繕性質以當年度費用或遞延費用科目列帳，另

可增加財產價值者，財產管理單位應於財產卡備註

欄登載大修列支情形。 

三、各機關組合財產部分設備損失或汰除零組件之帳務

處理： 

(一)組合財產因遺失、毀損或其他意外事故而致部分設

備損失時，應依審計法第 58 條及國有財產產籍管理

作業要點第 14 點規定，檢同有關證件及財產毀損報

廢單，報審計機關審核後，辦理財產減損或依國有

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第 8點規定辦理減值事宜。 

(二)組合財產其中部分設備未達使用年限即不堪使

用，其餘部分仍可做原用途使用時，因該組合財產

仍可繼續使用，尚無須辦理報廢，惟應於財產卡內

據以調整附屬設備之填載情形。是否須辦理財產之

減值，應由各機關依汰除設備是否減少財產服務效

能原則，本於管理權責合理評估認列辦理。至汰除

之設備，其後續處理得參照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

第 66 點或物品管理手冊第 30 點至第 34 點規定辦

理。 

四、檢附行政院主計處 93 年 2 月 11 日處會二字第

0930000769號函附93年 1月 30日研商有關基金預算

支出辦理公務財產維修及特種基金使用公務財產需

否列為基金之「代管資產」與應否計提折舊等帳務處



理事宜會議紀錄、99 年 1 月 6 日處會三字第

0990000074 號函、98 年 11 月 3 日處會三字第

09980006508 號函及 99 年 3 月 30 日處會二字第

0990001845 號函影本各乙份。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立法院總務處、司法院秘書處、監察院秘

書處、考試院秘書處、行政院秘書處、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

、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蒙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行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行政

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行政院衛生署、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行政院新聞局、行政院人事行政局、行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國立故宮博物院、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院公平交易委

員會、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行政院體育委

員會、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省政府、福建省政府、臺灣省諮議會、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財政部總務司 

副本：行政院主計處 

 

 

 

 
 
 
 
 
 
 
 
 
 
 
 
 
 
 



 



 



 



 



 



 



 



 



 



 



 


